
徐州工程学院校内奖学金评选办法

为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奖学金的引领示范作用，形成良

好的校风学风，促进学生刻苦学习，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高等教育法》，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范围

我校正式注册的全日制在校学生。

二、基本条件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参评学年未受过纪律

处分；

（三）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学习成绩良好，综合素质等方面较突

出。

三、奖项设置

（一）优秀学生奖学金：奖励二年级及以上在校生中品学兼优的学生，

评定比例不超过参评学生总数的 40%。其中特等奖比例为 2%，标准为 2000 元

/生；一等奖比例为 12%，标准为 600 元/生；二等奖比例为 26%，标准为 200

元/生。

等级 奖励金额（每学年） 比例

特等奖学金 2000 元 2%

一等奖学金 600 元 12%

二等奖学金 200 元 26%



（二）单项奖学金：详见《徐州工程学院单项奖学金实施办法（试行）》。

（三）新生奖学金：奖励第一志愿填报我校被录取，并在规定时间内办理

报到和注册手续的优秀新生。

（四）社会奖助学金：详见《徐州工程学院社会奖助学金实施办法（试

行）》。

四、评选办法

（一）优秀学生奖学金

各二级学院根据本办法并结合本学院实际制定《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办

法》，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过后实施。

（二）单项奖学金

详见《徐州工程学院单项奖学金实施办法（试行）》。

（三）新生奖学金

由学工处和招生就业处根据当年招生情况制定评审办法报学校审批后实

施。

（四）社会奖助学金

详见《徐州工程学院社会奖助学金实施办法（试行）》。

五、评选程序

（一）每年 9 月份，学工处根据各学院在校生人数，下达优秀学生奖学

金人数指标（单项奖学金、社会奖助学金按照《徐州工程学院单项奖学金实

施办法（试行）》和《徐州工程学院社会奖助学金实施办法（试行）》文件执

行）。

（二）各学院成立奖学金评定工作领导小组，开展优秀学生奖学金的评

定，组织申报。

（三）各学院在本学院网站公示评定结果。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

（四）各学院将获奖学生名单报学工处审核。审核通过后，在全校范围



内公示 5 个工作日。

（五）公示无异议后，正式确定获奖学生名单，学校发文表彰。

六、其他事项

（一）毕业生在离校前（每年 5 月）进行优秀学生奖学金的评定。

（二）获得优秀学生奖学金的学生，可兼得国家助学金或校内助学金（勤

工助学岗），不可兼得国家奖学金或国家励志奖学金。

（三）凡申请休学的学生，休学期间不享受奖学金；复学后，学习满一

年以上者可随所在班级进行奖学金评定。

（四）对中途转专业或来校交流的学生，可在原学院申请奖学金或在新

转入学院学习满一年以上随所在班级进行奖学金评定；对于来校借读或赴外

校交流的学生不享受奖学金。

（五）因参军、支教等特殊原因中途停学离校，经学校批准而又保留学籍

的学生，离校期间不参评奖学金，其奖学金的评定办法与休学学生相同。

七、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解释权归学工处。原《校内奖学金评选

办法》同时废止。




	徐州工程学院校内奖学金评选办法

